
附录 2 

 
「 防 疫 特 别 津 贴 」  

（ 只 适 用 于 支 票 收 款 人 姓 名 与 学 校 名 称 不 相 同 的 申 请 ）  

 

致 ：  教 育 局 常 任 秘 书 长  

 （ 经 办 人 ： 教 育 局 学 校 发 展 分 部 中 央 1组 ）  

  

学 校 校 监 声 明  

 

本 人       （ 姓 名 ） ， 为               

    （ 学 校 名 称 ）之 校 监 ，本 校 请 教 育 局 将「 防 疫 特 别 津 贴 」

以 划 线 支 票 放 予 抬 头 为                    

（ 收 款 人 名 称 ） 的 帐 户 （ 不 接 受 个 人 帐 户 ） 。  

 

本 校 使 用 上 述 帐 户 的 理 由 为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随 函 附 上 证 明 文 件 以 显 示 学 校 与 上 述 帐 户 的 关 系 。  

 

 

 学校英文全名 

(须与印章一致)： 

 

校监签署：  

校监姓名：  

校监电话：  

日期：  

 

 
学校印章  


